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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作業須知 

103 年 3 月 19 日衛部秘字第 1032160273 號函訂定 

104 年 4 月 29 日衛部秘字第 1040111281 號函修正 

114 年 3 月 24 日衛部秘字第 1142160446 號函修正 

一、 衛生福利部（下稱本部）為辦理檔案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規

定事項，特訂定本須知。 

二、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下稱應用）本部管有檔案，應以案件或

案卷為單位，並填具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書（下稱申請書）

（如附表一）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以親送、寄送、傳真或透過

本部提供之線上申請管道之方式向本部提出。 

申請人委任意定代理人代為申請時，應檢具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

申請委任書（下稱委任書）(如附表二)；申請人如係法定代理人

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備供查驗；申請人為法人、團體者，應

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並應檢具身

分關係證明文件。 

屬本部所屬機關（構）管有之檔案，應向該檔案管有機關（構）

提出申請。 

三、 本部收受申請書後，由檔案管理單位就申請案件為形式審查，認

其不合規定程式或資料不全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申請案件經補正者，審核期間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 

四、 本部受理檔案應用申請後，檔案管理單位應將申請書影本，送請

檔案所屬之業務承辦單位為檔案應用申請准駁之審核。 

業務承辦單位應於十五日內，將檔案內容得否提供應用之准駁審

核結果，填具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審核表（下稱審核表）（如

附表三），並註記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部分，經權責長官批示後，

將審核結果移送檔案管理單位，由檔案管理單位依審核結果於受

理申請或補正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業務承辦單位依前項規定移送審核表時，應併檢附同意提供應用

之檔案（以影本為原則）；內容含有依第七點第二項規定應分離處

置者，應先為適當處理。 

五、 申請應用檔案數量較多，無法於前點第二項期限內完成審核時，

本部得分批審復，惟第一批准駁決定，仍應於上述期限內通知申

請人。 

前項情形，業務承辦單位於第一批准駁審核時，應將分批期程、

審核表及當次同意提供應用之檔案，依限移送檔案管理單位；第

二批以後之審核表及同意提供應用之檔案，應於每批審復期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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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移送。 

六、 申請人對第三點第一項形式審查之駁回決定表示不服者，其行政

救濟由檔案管理單位收文辦理。 

申請人對第四點檔案應用申請准駁之審核結果表示不服者，其行

政救濟由業務承辦單位收文辦理；業務承辦單位為二個以上者，

以申請人表示不服事項較多或首項業務之單位為主辦單位。 

七、 本部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

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核准應用之檔案如僅其中一部分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應

採分離原則，去除不得公開部分，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八、 經本部核准檔案應用者，應將審核通知書併同審核表函送申請

人；經審核駁回者，亦同。 

審核通知書應載明檔案應用准駁之意旨、應用方式、時間及處所

與注意事項、收費標準及應攜帶之相關證明文件。 

九、 申請人接獲檔案應用核准通知後，應依本部指定時間、處所應用

檔案，並檢具本部核准通知函及身分證明文件備供查驗；如無法

依指定時間應用檔案時，應事先通知本部，並另行約定檔案應用

之時間。 

十、 檔案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應於申

請書記載其事由。 

十一、 申請人得委任代理人應用檔案；代理人除應檢具本部核准通知

函、身分證明文件外，如係意定代理者，並應檢具委任書；如係

法定代理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備供查驗。 

應用檔案之申請人或其代理人（下稱檔案應用人）經檔案管理單

位查驗所檢具之文件無誤並登記後，始得於指定處所應用檔案。 

十二、 檔案應用人至指定處所應用檔案時，由檔案管理單位將檔案交付

檔案應用人使用，檔案應用人應於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簽收單

（下稱簽收單）（如附表四）簽名。 

檔案應用人應於本部提供之服務時間內，完成檔案應用及歸還，

未能於檔案應用當日應用完畢者，檔案管理單位應於檔案應用簽

收單註記檔案應用情形後，先辦理還卷並與檔案應用人約定日期

後，另日再行調閱。 

歸還之檔案經檔案管理單位點收無誤後，應於簽收單註記還卷，

並將一份交檔案應用人收執。 

十三、 檔案應用人應依本部規定應用檔案，不得於檔案應用處所內有飲

食、吸菸、嚼食檳榔、破壞環境整潔或妨害安寧、安全相關情形，

如有上開情形，經制止仍不聽從勸告者，得立即終止其應用，並

記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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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檔案應用人應保持案卷資料之完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立即

終止其應用，並記錄之；其有犯罪嫌疑者，得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一)將檔案資料攜出應用處所。 

(二)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或於檔案上黏貼

任何附加物品。 

(三)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四)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五)有喧嘩或其他妨礙秩序之行為。 

十五、 應用本部檔案，應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覽

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本部應開立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交檔案應用人收執；至本部指定處所應用檔案且產生非審核表所

登載之應繳納費用者，本部應另填具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收費明

細表（如附表五）一式二份，於費用繳納後，將一份交檔案應用

人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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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書 

申請書編號：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地址、聯絡電話 

申請人：   地址： 

 

電話： 

※代理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     ） 

【請併附委任書】 

  地址： 

 

電話：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請併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名稱： 

代表人(負責人)： 

地址： 

電話： 

序號 檔號／公文文號 檔案名稱內容要旨 申請項目（可複選）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序號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事由: 

申   請 

目   的 

□歷史考證 □學術研究 □事證稽憑 □業務參考 □權益保障 

□其他（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衛生福利部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檔案應用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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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須知 
 

一、 申請應用本部管有檔案，請詳閱「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作業

須知」，並填寫本申請書或以書面載明檔案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之規定事項。屬本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央健康保

險署、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各所屬

社福機構及醫療機構之檔案者，請逕向各該機關（構）提出申請。 

二、 本申請書各欄位請完整填具，標記「※」者，請依需要加填。 

三、 申請人委任意定代理人代為申請時，應檢具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

申請委任書；申請人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備供

查驗；申請人為法人、團體者，應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

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並應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四、 申請人接獲檔案應用核准通知後，應依本部指定時間、處所應用

檔案，並檢具本部核准通知函及身分證明文件備供查驗；如無法

依指定時間應用檔案時，應事先通知本部，並另行約定檔案應用

之時間。 

五、 本部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六、 檔案應用，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應於申

請書記載其事由。 

七、應用本部檔案，應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

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 

八、填具本申請書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得以親送、寄送或傳真方   

式向本部提出申請。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8 號 

 電話：(02)8590-○○○○ 

 傳真：(02)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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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委任書 

本人               委託               辦理下列事

宜（請勾選）： 

申請應用檔案 

應用（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 

領取檔案複製品 

申請案聯繫及公文送達事宜 

 

此致  衛生福利部   

 委託人 受委託人 

親 筆 簽 名   

國民身分證
或護照號碼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附註：1.委託人即為申請應用檔案之申請人；受委託人為代理人。 

2.併附委託人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委託人若非檔案當事人，應併附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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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准駁審核表 

申請人：         （代理人：        ） 申請書編號：             （申請書影本附後） 

臺端申請應用檔案之准駁結果如下： 

□ 

同 

意 

提 

供 

應 

用 

檔案申請序號 應用方式 

 □可提供複製品供閱。 

 □可提供檔案原件供閱。 

 □可提供複製。 

 所申請序號○案件內容，含其他當事人資料部分，

經遮掩處理後提供。 

□需郵寄服務，檔案複製費用○元與耗材○元，加計

郵資○元及處理費○元，共計新臺幣○元。請於○

年○月○日前，以現金袋或郵政匯票送衛生福利部。

（地址：115204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 

□ 

無 

法 

提 

供 

使 

用 

檔案申請序號 無法提供原因 

 □檔案內容涉及國家機密。 

 □檔案內容涉及犯罪資料。 

 □檔案內容涉及工商秘密。 

 □檔案內容涉及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 

 □檔案內容涉及人事或薪資資料。 

 □檔案內容有依法令或契約保密之義務。 

 □檔案內容有侵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之虞。 

 □其他限制應用之法令依據或理由。 

（說明：                             ） 

法令依據：□檔案法第十八條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 □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 

檔案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規定： 

一、同意提供應用檔案者，檔案應用人請持本部核准通知函及身分證明文件，於○年○月○

日○時至本部秘書處（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8 號一樓；電話：02-

8590-○○○○）。 

二、不服本部准駁決定者，得自本部准駁通知函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通

知函影本，經由本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其餘如背面說明。 

   審核單位：       審核人員：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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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應用注意事項說明 
一、 依衛生福利部(下稱本部)檔案應用申請作業須知規定，檔案應用注意

事項如下： 

(一) 應依本部指定時間、處所應用檔案，並檢具本部核准通知函及身分

證明文件備供查驗；如無法依指定時間應用檔案時，應事先通知本

部，並另行約定檔案應用之時間。 

(二) 申請人得委任代理人應用檔案；代理人除應檢具本部核准通知函、

身分證明文件外，如係意定代理者，並應檢具委任書；如係法定代

理人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備供查驗。應用檔案之申請人或其代

理人（下稱檔案應用人）經檔案管理單位查驗所檢具之文件無誤並

登記後，始得於指定處所應用檔案。 

(三) 本部檔案管理單位將檔案交付檔案應用人使用，檔案應用人應於檔

案應用簽收單簽名，並應於本部提供之服務時間內，完成檔案應用

及歸還。 

(四) 歸還之檔案經檔案管理單位點收無誤後，應於本部檔案應用簽收單

註記還卷，並將一份交檔案應用人收執。 

(五) 檔案應用人應依本部規定應用檔案，不得於檔案應用處所內有飲

食、吸菸、嚼食檳榔、破壞環境整潔或妨害安寧、安全等情事，如

有上開情形，且經制止仍不聽從勸告者，得立即終止其應用，並記

錄之。 

(六) 檔案應用人應保持案卷資料之完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立即終

止應用，並記錄之；其有犯罪嫌疑者，得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1、 將檔案資料攜出應用處所。 

2、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或於檔案上黏貼任

何附加物品。 

3、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4、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5、 有喧嘩或其他妨礙秩序之行為。 

二、 應用本部檔案，應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錄

複製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 

三、 交通路線： 

(一) 捷運：乘坐捷運板南線，於昆陽站 4號出口出站，往忠孝東路 6段

方向步行右轉至昆陽街 157 巷（步行約 5分鐘）。 

(二) 公車：搭乘 212、270、279、281、284、551、817、信義新幹線、

小 3、小 5、小 12、市民小巴 15、藍 15、藍 20區、藍 22、藍 23、

藍 25、藍 36、藍 50 及藍 51，在捷運昆陽站下車往忠孝東路 6段方

向，步行右轉至昆陽街 157 巷（步行約 5分鐘）。 



1 
 

 

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簽收單 

申請書編號： 核定應用日期：   年  月  日 

實際應用時間：起  時  分 

    迄  時  分 檔案應用人： 

序號 
檔號/公文

文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應用 

方式 

還卷 

註記 
頁 數 備 註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上開檔案應用內容、件數及頁數經檔案應用人確認無誤。 

檔案應用人（簽名）： 

衛生福利部秘書處： 

日期：  年  月  日 

本簽收單共二份（一份由檔案應用人收執，一份由本部檔案管理單位存查）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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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收費明細表 

 

印表日期：  年  月  日 

檔案應用人： 申請書編號： 

序號 檔案應用方式 複製方式 數量 收費標準 
收費小計 

（單位：新臺幣/元）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閱覽、抄錄 □複製 

    

總   計 
 

檔案應用人（簽名）： 

 

衛生福利部秘書處： 

 

 

本明細表共二份（一份由檔案應用人收執，一份由本部檔案管理單位存查） 

 

附表五 


